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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確保漁電共生推動能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及地方發展，並與養殖產業共存共

榮，特規劃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下稱環社檢核機制，操作流程如下圖

1)，期藉由事先針對魚塭開發區域進行潛在議題辨認，盤點未來因光電設置對當

地可能帶來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之影響，據以進行區位判定，後續再由業者依擇

定開發場域經辨認議題，並依其對應之規範程序，據以提出環境社會友善措施自

評表或因應對策並經審查通過後，始得依電業籌設程序申設光電。 

 

 

圖 1、環社檢核機制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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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全國魚塭分區，係經濟部能源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國營事業

辦理之環社檢核議題辨認，經議題辨認審查後，分依議題影響程度公告「可優先

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即優先區，指較無生態環境社會議題區位)，

以及公開「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專區範圍」資訊(即關注減緩區，

指稍具生態環境社會議題區位)。如光電業者所擇定開發案場全部位於先行區，

應填具「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自評表」，部分或全部位於「關注減緩區」，則需提

出因應對策並送交審查。 

本因應對策指引係提供光電業者規劃撰擬因應對策時，就經濟部所公開之區

位資訊（即辨認議題），可有效率並完整地撰擬因應對策報告之方法，以完成後

續電業籌設許可或同意備案審查程序。 

因應對策原則係為降低或避免光電設置可能對擇定開發案場及鄰近區域之

生態環境與在地社區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其思考方向與光電開發之推動階段

息息相關，因此，本因應對策指引將透過光電之「選址與設計規劃」、「施工」、「營

運與除役復原」三個階段，提供光電業者掌握各階段就各議題應採行之迴避、縮

小、減輕、補償，乃至增益等因應措施之規劃原則。此外，為確保因應對策的有

效性，因應措施的規劃過程應納入在地溝通，因此，本指引亦提供光電業者於光

電設置各階段有關溝通對象、溝通方式及溝通內容之規劃建議。 

另本指引章節係依因應對策報告內容架構安排，可依序參考撰擬完成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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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發案場概況說明 

本章目的係完整說明擇定開發案場之區位資訊、案場及周遭自然環境、重要

設施、交通與鄰近社區狀況、魚塭現有養殖情形等，建議應至少包含以下內容： 

1.1 說明案場與周遭現況 

一、案場基本資料 

(一) 應說明預定開發案場所座落之縣市、鄉鎮、地號及魚塭號、預定光電設

置面積(平方公尺)及規模(MW)等相關資訊。 

(二) 應說明擇定開發案場位於「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專區範

圍」(即關注減緩區)與「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即

先行區)之範圍面積及占比等相關資訊(請至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網站

(www.sfea.org.tw)，輸入地號或魚塭號後，以下載之區位分布圖輔助說

明)。 

(三) 應提供本案申請業者與經營團隊基本資料及組織架構圖，並檢附單一窗

口聯繫方式。 

二、案場周遭環境：應概述案場周遭之自然生態環境或主要地景、鄰近主要社區

聚落狀況、重要設施(如：進排水設施)、交通(主要道路及利用情形)，並以地

理圖資方式搭配現況地景照片呈現為原則。 

三、魚塭現有養殖情形：應說明魚塭狀態(如：休漁○年、常態性低維管等)、近

年水產養殖現況(包含養殖面積、物種、混養情形、養殖週期、曬池等)，並

請提供相關數據，包括近三年放養量或產量。 

 

本章除以文字表述外，建議可多以表格、影像照片、地理圖資等方式呈現，

並以完整描述擇定開發案場相關資訊，可加速掌握與案場相關議題之瞭解，俾利

因應對策規劃想法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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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社議題瞭解與確認 

本章目的係經由對開發案場涉及議題之瞭解、釐清與確認等程序，確立需處

理議題之項目與實質內涵，以確保後續因應對策之有效性。建議應操作程序與方

法如下： 

2.1 查詢環社議題辨認結果 

請至「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網站」查詢擇定開發案場範圍內之各項環社議題資

訊，其所載內容包含各議題之面向、內容、範圍、影響程度及其因應對策建議方

向。 

請依查詢結果，將每筆魚塭號涉及之各項環社議題全數下載，分別就子議題

編號順序臚列於「環社議題辨認結果表(如表 1)」(以臺南市學甲區「南-學-環 2」

水鳥利用議題及「南-學-社-4」文化議題為例，子議題編號、位置及議題說明填

列範例如下)。 

表 1、環社議題辨認結果表 

項次 子議題 

編號 
位置 議題說明 

1 

[範例] 

南-學-環 2 

水鳥利用 

[範例] 

學甲濕地 

周遭 1 公 

里緩衝區 

[範例] 

學甲濕地的生態需同時考量周邊範圍，當急水

溪於漲潮時，水鳥會由濕地往外至魚塭棲息、

活動，部分排水路有紅樹林分布，生態屬頗為

敏感區域。 

1.空間上的影響：本區魚塭堤岸為濕地在漲潮

時的水鳥替代棲地，而黑面琵鷺等涉禽會隨機

利用曬池魚塭，若魚塭開發光電遮掩堤岸、池

面，鷸鴴類可停棲之堤岸將減少，而曬池時可

覓食之魚塭面積減少，可能干擾水鳥群聚利

用，上述干擾在 20 年營運期滿移走光電板後，

且維持原有養殖方式即可解除，可回復度中

等。水鳥可能往其他區域尋找適合的棲地。因

此本區魚塭提供予黑面琵鷺、其他鷸鴴科涉禽

的生態功能將頗受影響。 

2.時間上的影響：施工若於候鳥季會略微影響

濕地候鳥群聚，在棲地功能未受大幅改變的情

況下可回復度高。 

2 

[範例] 

南-學-社-4 

文化 

[範例] 

中洲里 

[範例] 

學甲上白礁暨刈香暨遶境活動是當地重要文化

活動，特別是遶境活動，參與人數可達 1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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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子議題 

編號 
位置 議題說明 

人。光電施工時若與遶境路線及時間（農曆

3/9-11）重疊，儀式進行將頗受影響。但遶境

路線與魚塭距離較遠，設置本身對文化景觀與

宗教活動無影響。 

遶境路線： 

上白礁祭典/每年舉行─慈濟宮經中洲，至頭前

寮祭祀後折返。 

學甲刈香遶境/年份不定 3 天繞行至學甲全境

13 個庄頭、60 座廟宇，部分地點位於麻豆與北

門，路線每年由慈濟宮公布，至頭前寮祭祀後

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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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對環社議題與現況之差異並調整議題 

環社議題辨認結果，因時間落差、圖資資訊限制與檢視空間尺度大小等差異，

可能致使先前經辨認議題內容已與案場開發時之現況有所差異，對此，建議應先

就環社議題內容與案場實際現況進行比對與釐清，以確立議題項目、範圍、影響

程度等內容之正確性，倘有差異情形，請依下列原則進行議題之修正、刪除、新

增或整併，並彙製「環社議題現況比對與調整表(如表 2)」。 

一、 修正 

(一) 議題影響程度因時間差異而緩解或加劇，例如：因近年公共工程強化，

使淹水議題獲得緩解。 

(二) 議題影響程度因案場特殊狀況而有個案差異，例如：因案場地勢較議題

區位高，其受淹水影響程度較小。 

(三) 其他足以證明議題應修改之情況。 

二、 刪除 

(一) 議題已不存在或不具影響力，例如：影響案場開發之重大發展計畫已撤

銷、魚塭區原有淹水議題因公共工程改善而不復存在。 

(二) 其他足以證明議題應刪除之情況。 

三、 新增 

(一) 於案場或周遭發現新議題，例如：發現有污染事實但未見於各議題項目

中，建議先透過拍照、採檢等方式建立佐證資料，以避免後續遭指責為

污染者。 

(二) 毗鄰區域於近年新增重大開發案規畫，可能影響漁電共生案場規劃、施

工或後續營運，例如：新建養殖海水共同供應系統等。 

(三) 其他足資證明應新增之議題。 

前述增、刪、修議題1應與漁電共生相關，並能透過事實根據、專業判斷、

整合評估等原則判定，並檢附案場現況照片、多年期衛星圖對照、相關佐證官方

文件(如重大發展計畫撤銷之公文)，或由生態或社會領域專業人員或團隊所調查

確認之新事證之佐證資料。 

  

                                                      
1
 增加、修改議題之原則，亦請參考環社檢核議題辨認操作手冊 2.6中，針對議題綜合評估之說

明。社會經濟相關議題部分，應再檢視個別案場之魚塭設置太陽光電而對在地生活、文化或產業

產生可能影響。影響內容與程度包含干擾時間、地點、對象、規模。生態環境相關議題部分，應

完整標註說明棲地或生態物種活動特性、範圍及其重要性，以及與魚塭互動之關聯性、對環境變

化之敏感度。此外，針對光電開發可能產生的環境生態系統影響程度，以及可能影響物種或棲地

(濕地、河川地等)的敏感度及可回復度進行適切且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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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環社議題現況比對與調整表 

項

次 
議題調整 

子議題編號/ 

新增議題編號 
涉及地號 調整前議題說明 調整後議題說明 調整原因 

1 

應為「修正」、

「刪除」、「新

增」 

1. 修正或刪除議題之編號應依

下列步驟調整 

(1) 自表 1 載入其子議題編號 

(2) 新增「-修」或「-刪」 

(3) 例如「修-南-學-環 2-水鳥

利用」或「刪-南-學-環 2 -

水鳥利用」 

2. 新增議題之編號應為全新編

號，包括「新-縣市-行政區-

環或社○-議題」，例如「新-

南-學-環 1-水鳥利用」 

 

1.修正及刪除議題應

包括調整前之議題內

容、範圍與影響程度。 

2.新增議題則為無。 

1.修正及新增議題

應包括調整後之議

題內容、對案場之影

響程度。 

2.刪除議題則為無。 

應包含議題調整

理由及佐證資

料。 

2 
修正 

(範例) 

[範例] 

修-南-例-環 3-淹水 

○○段 

○○-○○ 

○○-○○ 

[範例] 

○○區○○排水兩側低窪

處，因堤岸較低而於每

年灌期均導致淹水，導

致養殖物種常因淹水

流失，漁電共生之養殖

成效將頗受影響。 

[範例] 

○○區○○排水已補

強，灌期已無淹水情

況，但雨季時仍因魚

塭區位置而有短期

淹水之情況，本案場

養殖將略受影響。 

[範例] 

○○縣政府已於

○○年改建○○排

水 

※檢附現場照片 

3 
刪除 

(範例) 

[範例] 

刪-南-例-環 4-自然度高魚塭 

○○段 

○○-○○ 

[範例] 

○○區西南側具廣大且

漸演替成草澤溼地樣

貌之自然度高的魚

塭，比起作業中魚塭環

無 

[範例] 

本案場並非棄養

之魚塭，未有因

棄養而演替為草

澤溼地，吸引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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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議題調整 

子議題編號/ 

新增議題編號 
涉及地號 調整前議題說明 調整後議題說明 調整原因 

境，更容易長時間吸引

適合此環境鳥類前往

利用，其物種及棲地頗

為敏感。若因施作漁電

共生復養而清除草

澤，該區生態極為敏

感、可回復度中等，生

態將頗受影響。 

類利用之情況，

其自然條件與原

議題說明不相

符，故應刪除。 

 

※檢附現場照片

或放養證明 

4 
新增 

(範例) 

[範例] 

新-南-例-社 6-文化活動 

○○段 

○○-○○ 
無 

[範例] 

本案東側緊鄰之○○

大眾廟，該廟於每年

農曆 7 月份中元節

前後舉辦祭祀活

動，為期 7 日，光電

施工將對活動頗有

影響。 

[範例] 

應訪談廟方與村

長確認辦理時

間，擬調整施工

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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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因應對策撰寫 

本章目的係完整說明開發案場光電設置於「選址與設計規劃」、「施工」及「營

運與除役復原」等各階段之規劃與針對案場涉及之環社議題所研提之因應對策資

訊，以確保漁電共生設置與養殖、生態環境及社會共存共榮。業者在撰擬本章內

容前，應先至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網站下載第二章 2.1 節環社議題之因應對策建議

方向，作為本章對策說明之參考，同時，在盤點與規劃因應對策過程中，可循序

思考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可能策略，進而提出生態或養殖方面之增益措施。

此外，為落實事前溝通與資訊公開，各階段亦均先與開發案場及周鄰養殖者、

當地居民或民間團體進行事前說明、溝通並參酌其意見調整作法，建議溝通事項

如表 3。其中施工與營運階段尚須進一步建立保持聯繫與溝通機制，以有效避免

因資訊落差衍生誤解。有關各階段之溝通對象、方式與內容的規劃及想法，應於

本章具體說明，包含「選址與設計規劃」階段之溝通過程與結果、承諾於「施工」、

「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預計採行之溝通規劃等。 

一、 溝通對象：應說明預計訪談或說明會邀請之對象與原因，至少應包括當地

村里長、養殖漁業生產區主任與成員、案場周圍養殖者與居民、在地社區

發展組織與涉及環社議題相關之利害關係人等。可參考於環社檢核網站所

下載之議題辨認報告中提及之利害關係人，或透過在地養殖或社區團體聯

繫。 

二、 溝通方式：應說明因應開發案場所在地之生態環境與社會議題特性(如緊鄰

社區聚落、高生態環境敏感議題，或養殖漁民對光電高度質疑)與對象，規

劃光電申設各階段之溝通與資訊公開方式，包含溝通形式(如社區說明會、

小型座談或發送家戶傳單或在地長期參與開發案場之模式等)與時間點(如

施工前 1 個月)，以及保持聯繫之機制(如電話專線)等。 

三、 溝通內容：應說明對不同溝通對象規劃之議題與資訊公開內容(如開發案場

規劃、進度或環境監測情形或經營管理異動等)，以及利害關係者意見之蒐

集與呈現方式，相關規劃可參考議題辨認報告與議題辨認操作手冊。 

四、 現階段溝通成果：應說明已完成之訪談、座談會之人次與場次，並彙整已

蒐集之意見回饋，意見參採情形與綜合評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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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階段建議溝通事項 

階段 建議溝通事項 

選址與設計規劃階段 

• 選址階段與案場規劃初期溝通，包括涉及議

題之影響程度、對象與因應對策建議 

• 建議於因應對策初稿完成後，先期徵詢在地

意見 

施工階段 
• 案場工程前辦理說明會 

• 工程期間建立即時溝通管道 

營運、除役復原階段 

• 商議案場維護管理方式 

• 保持聯繫管道或於企業網站定期更新營運

資訊 

 

3.1 選址與設計規劃階段因應對策 

光電開發之選址階段應妥適瞭解欲開發案場內及周邊區域之生態環境議題

敏感程度，以及該區域對漁電共生太陽光電允許開發設置量，或該區域對光電設

置之社會爭議程度，據以擇定最適開發案場位置及開發範圍；另設計規劃階段應

綜合考量所涉及之環社議題，並以系統性思維規劃可同時兼顧光電與養殖、生態

環境與社會共存目標下之最適案場規劃；此外，亦應充分與周邊利害關係人溝通，

以確保設計規劃之有效性。 

選址與設計規劃階段因應對策應參照第二章表 1 及表 2 內容填列於表 4，如

本階段無涉及第二章所列之環社議題，仍應說明開發案場光電設計規劃之構想，

俾利瞭解是否符合漁電共生養殖為本，綠電加值之精神，另有關選址與設計規劃

階段之規劃思維及應說明內容如下：  

一、 選址階段 

(一) 規劃思維：光電設置之選址範圍如有因光電設置可能對當地生態或社會

產生「嚴重影響」或「頗受影響」之議題，應審慎評估選址之必要性，

並配合議題辨認報告中有關選址之建議因應對策方式辦理，以確保漁電

共生之精神與內涵得以落實。 

(二) 說明內容：依漁電共生環社檢核網站議題辨認查詢結果，開發案場選址

範圍涉及經辨認具有「嚴重影響」或「頗受影響」之生態與社會議題之

情形，以及依該議題之因應對策建議所調整後之選址規劃。可能涉及之

情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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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高生態敏感議題，建議採「漸進式開發」方式者：應說明開發

案場涉及應採漸進式開發方式之範圍與欲開發裝置容量，以及依環

社檢核網站所查詢該區域範圍目前允許開發之設置容量。 

2. 涉及高生態敏感議題，建議採「整合開發」方式者：應說明所涉建

議整合開發之面積範圍，以及因應該區域為保留其原有生態系功能

或採低遮蔽率鋪設情況下，所納入共同開發之優先區範圍與面積。 

3. 涉及高社會爭議議題，建議強化溝通案場適宜性者：應說明案場涉

及該議題民眾關注事項之面積範圍，並說明溝通對象、方式、內容

及成果。 

二、 設計規劃階段 

(一) 規劃思維：漁電共生為複合式土地多元利用，案場設計規劃應兼顧養殖、

既有環境生態功能與綠能需求，以整體規劃思維，進行光電配置之整體

案場設計規劃。 

(二) 說明內容：請繪製「開發案場規劃圖」(圖 2)，並依使用目的與需求劃

定不同的用途分區，再逐一說明各分區內養殖、光電設施、整地的規劃

內容與想法，以及其可因應之環社議題與效果，並填列「案場整體規劃

表」(表 5)。 

1. 養殖規劃：應說明養殖物種、養殖方式與養殖作業所需環境條件與

設施；此外，建議可多說明養殖之進、排水等規劃，有助於完整瞭

解開發案場未來養殖發展情形等資訊。如為配合光電配置而調整養

殖物種或作業方式，須於本階段與養殖者積極溝通，並於報告中說

明溝通成果。 

2. 光電配置規劃：應說明光電架設形式（如堤岸立柱型、池底立柱型、

水面浮力式等）、裝置容量、鋪設面積與光電覆蓋率，以及該規劃可

如何有效且完整地因應所涉環社議題與達成之避免、減輕或增益效

果。 

3. 整地規劃：應說明改造堤體或養殖池等項目之原因與做法。如需運

出或運入土方，應先查明地方政府規範，並附上佐證資料或來源證

明。如目前尚無細部工程規劃，仍應說明初步設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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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選址與設計規劃階段因應對策 

階段 階段重點 因應對策 議題編號 

選址與設計

規劃階段 

事前溝通與

資訊公開 

  

選址 
  

設計規劃 

  

註：如因應對策未涉及第二章環社議題，議題編號欄位請填無。 

 

 

圖 2、開發案場規劃圖 

註 1：圖面應依使用目的與需求劃定不同的用途分區，並以大寫英文字母作為各區塊編號。 

註 2：圖面應標示魚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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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案場整體規劃表 

區塊 

編號 
魚塭號 

魚塭

數量 

面積 

(公頃) 

裝置 

容量 

(MW) 

光電遮

蔽面積 

(公頃) 

規劃內容與因應環社議題說明 

養殖規劃 光電配置規劃 整地規劃 

A 

(範例) 
341-1,341

-2, 350  
3 10 7.1 8.5 

無養殖規劃，改擴大

(既有)海水蓄水池，引

入海水靜置後利用並

回收養殖廢水淨化，

逐步將本案場改為純

海水養殖。 

規劃設置三排池底立柱型光電，每排間隔

50 公分，供日照與除污清理作業，除減

少藻類滋生，亦確保風災後保有除淤作業

空間。 

因規劃擴大既有海水蓄水

池，預計拆除 3 池間的既有土

堤，西側重新鑑界築堤。 

B 

(範例) 

360-4, 

371,374,3

74-1,374-

5,374-6 

6 26 10.4 3 

維持一般養殖 (虱目

魚與泰國蝦混養)。 

規劃於養殖池北側與西側堤岸設置堤岸

立柱型光電，其中北側之光電立柱於池

底，並搭配遮風網設置，搭配池底越冬溝

設計，預期可有效降低虱目魚寒害損失。

西側為作業通道，光電板架高 4 公尺，可

供小型作業車輛進入。 

北側堤岸強固夯實，並拓寬

50 公分，填土土方源自案場

竣深之魚塭土壤，達成土方平

衡。另於魚塭池底立柱基座後

方施作虱目魚之越冬溝，將竣

深 15 公分。 

C 

(範例) 
374-2,374

-3 
2 8 1.2 0.5 

維持一般養殖 (文蛤

與虱目魚混養) 。 

規劃於北側堤岸設置堤岸立柱型光電，高

度降低為 2.5 公尺，減少遮陰，確保文蛤

育成階段所需之微藻生成不受影響。 

魚塭沿用既有配置，無須整

地。 

D 

(範例) 
360 1 6 0 0 

不施作光電。本區塊為既有廢養魚塭，因鄰近河口濕地而常態性吸引雁鴨、小型鷺鷥科利用，屬

於高生態敏感區域，依因應對策建議方向，保留此區域為生態保留區並作為與鄰近聚落之緩衝區

域。 

總計 ─ 12 50 18.6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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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階段因應對策 

施工階段因應對策應參照第二章表 1 及表 2 內容填列於表 6，如本階段無涉

及第二章所列之環社議題，仍應說明開發案場施工規劃之構想，俾利瞭解是否符

合漁電共生養殖為本，綠電加值之精神，另有關工程規劃及交通動線之規劃思維

及應說明內容如下： 

一、 工程規劃 

(一) 規劃思維：施工作業之施工時程、工法與現場作業方式，應避免或減輕

對周遭養殖環境或社區活動或生態等之影響；且應符合營造工程有關噪

音、震動、揚塵等規範，如環保署「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 

(二) 說明內容：施工期程、降低施工影響之技術工法與施工現場管理的規劃

內容與想法，以及其可因應之環社議題與效果。如目前尚無細部工程規

劃，仍應說明初步設計想法，並承諾減緩工程對環境、養殖之影響： 

1. 施工期程：應說明主要工程項目之時程（包括動工整地、鑽探、吊

掛光電板等），以及該時程可如何有效避免或減輕對養殖作業及所涉

環社議題之影響。 

2. 降低施工影響之技術工法：應說明工程期間擬採用之各種降低工程

噪音、震動與揚塵之技術工法，並承諾符合營造工程相關規定（如

行政院環保署訂定之營建工地噪音防制技術指引與噪音防制相關規

範等）。 

3. 施工現場管理：應說明施工作業進、出動線與迴旋範圍、機具與設

備暫置地點等，以及該管理可如何有效避免或減輕對周圍養殖環境

及所涉環社議題之影響。 

二、 交通動線 

(一) 規劃思維：因多數漁村聚落與養殖區域道路狹小，施工期間工程車輛進

出動線與方式應避免或減輕對當地生活、活動或養殖作業等之影響。如

目前尚無確切工程交通動線規劃，仍應說明初步想法。 

(二) 說明內容：施工期間工程車之動線規劃與降低交通影響之配套措施，以

及其可因應之環社議題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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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線規劃：應說明工程車進出村落、魚塭區之路線規劃、主要路線

之路幅寬、對沿線中於特定時間點人流量較密集地點（如：市場、

學校等）之影響，以及該路線規劃可如何有效避免或減輕對村落活

動、養殖作業及所涉環社議題之干擾，並以地圖方式呈現。 

2. 配套措施：應說明採取可降低交通影響之相關措施，包括重要路口

實施交通指引、降低行車頻率等。 

 

表 6、施工階段因應對策 

階段 階段重點 因應對策 議題編號 

施工階段 

事前溝通與

資訊公開 

  

工程規劃 
  

交通動線 

  

註：如因應對策未涉及第二章環社議題，議題編號欄位請填無。 

 

3.3 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因應對策 

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因應對策應參照第二章表 1 及表 2 內容填列於表 7，如

本階段無涉及第二章所列之環社議題，仍應說明開發案場營運、監測與除役規劃

之構想，俾利瞭解是否符合漁電共生養殖為本，綠電加值之精神，另有關案場維

護管理、環境監測與案場復原之規劃思維及應說明內容如下： 

一、 案場維護管理 

(一) 規劃思維：光電設施完工後將營運 20 年以上，營運期間之維護管理應

考量光電設施檢修及災損應變規劃，以避免或減輕對養殖之影響。 

(二) 說明內容：營運期間有關光電設施之維護人力、檢修方式及災損應變的

規劃內容與想法，以及其可因應之環社議題與效果。 

1. 維護人力：應說明維護人力數量、來源、背景及專長；此外，建議

可聘用當地居民或養殖者協助案場維護管理。 

2. 檢修方式：應說明巡檢項目、頻率；修繕機制與完成時間；光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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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與清洗之方式、技術與頻度，並承諾不使用化學藥劑，不影響

養殖品質。 

3. 災損應變：應說明災損通報機制、應變流程等；如漁電共生契約已

載明案場營運期間光電設施或漁業損害與衍生之賠償事宜，建議可

直接引述。 

二、 環境監測 

(一) 規劃思維：為掌握案場開發與後續營運模式，對養殖與既有環境生態功

能之影響或增益效果，應對開發案場之環境、生態與養殖進行長期監測

規劃，以利養殖品質與生態環境之維護。此處監測規劃以個案尺度為優

先，但若涉及議題攸關中、大尺度環境與社會影響，則可視情況提出跨

案場或公共領域之監測項目，或配合該區域正在進行的相關計畫，最終

能掌握並降低區域之負面影響。 

(二) 說明內容：營運期間開發案場內之環境、生態與養殖監測規劃內容與想

法、監測資料公開方式，以及其可因應之環社議題與效果。 

1. 監測規劃：應說明因應涉及之環境(如水質)、生態議題或養殖需求(如

ASC 認證)而規劃之監測方式與內容，包括監測之目的，監測項目、

頻度、預計執行單位、啟動時間、技術設備等。 

2. 監測數據資訊公開：應說明監測資料公開位置、資料項目、尺度與

型態；此外，建議可多說明資料應用方式（如養殖戶如何應用監測

數據提升養殖品質）。 

三、 案場復原 

(一) 規劃思維：為確保光電設施除役後，案場可復原且維持養殖功能，應承

諾移除因光電設備所設置之水泥基礎與支柱，在移除施工過程中，若損

毀養殖池與公共水路，應予以修復。 

(二) 說明內容：應說明漁電共生設置期滿後，案場復原之承諾，包括設施移

除、整地復原等；如契約中已載明案場復原之權利義務與處理工序，建

議可直接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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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因應對策 

階段 階段重點 因應對策 議題編號 

營運與除役

復原階段 

事前溝通與資

訊公開 

  

案場維護管理 
  

環境監測 

  

案場復原 

  

註：如因應對策未涉及第二章環社議題，議題編號欄位請填無。 

 


